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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75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财产被查封、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影响，

本次公司被司法查封的土地、房产等资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亦未造成影响。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公司”、“贤丰控股”）、控股子

公司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能源”）及其下

属全资子公司贤丰（惠州）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能源”）

近日先后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的（2020）粤 0391 民初 1804 号

《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91 民初 1804 号之二《查封（冻结、扣押）财

产通知书》、（2020）粤 0391 民初 1809 号《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91

民初 1809 号之二《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和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

（2020）粤 1322 民初 502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等文件。 

关于汇信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信公司”）与惠州新能

源、深圳新能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公司、深圳市聚能永拓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横琴丰信汇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贤丰控股有限公司、潘海宁

作为深圳新能源的股东或其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曾为有关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担保导致被列为该案的共同被告），汇信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

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冻结公司、深圳新能源、惠州新能源名下财产，

保全金额以人民币 78,453,910.45 元为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该案件不构成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已在 2020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47）“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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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诉讼事项”中进行披露。 

关于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四建公司”）与惠州

新能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十四建公司向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请求查封惠州新能源名下财产，保全金额以人民币 4,781,898.49 元为

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案件不构成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发生于 2020 年第四季度。 

根据收到的《民事裁定书》及《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本次被查封、冻结的财产具体情况如下： 

一、土地及房产被司法查封的情况 

序

号 
权证号 

产权

人 
地址 

截至

2019.12.31 账

面净值（元） 

备注 

1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1***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1 号 

 45,913,087.71 

查封 

2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1***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3 号 
查封 

3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5 号 
查封 

4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7 号 
查封 

5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1 号综

合楼 

641,701.97 查封 

6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1 号办

公、研发楼 

823,751.45 查封 

7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1 号工

业厂房 

4,469,469.72 查封 

8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3 号漆

库 

390,881.76 查封 

9 

粤（2018）珠海市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贤丰

控股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镇永辉路 203 号拉

丝包漆车间 

14,148,259.85 查封 



 

 3 

序

号 
权证号 

产权

人 
地址 

截至

2019.12.31 账

面净值（元） 

备注 

10 

粤（2018）博罗县

不动产权第

0012***号 

惠州

新能

源 

惠州市博罗县园洲

镇义合村西联组高

田、下水流岭（土

名） 

76,430,556.07 

查封及

轮候查

封 

    备注：上表第 10 项汇信公司为查封申请人，十四建公司为轮候查封申请人。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序

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元） 
备注 

1 

贤丰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交通银

行珠海东风

支行 

4440**************934 146,814.96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2 

中国光大银

行深圳西丽

支行 

3899***********645 196,637.04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3 

中国工商银

行珠海市南

山支行 

2002************859 135,404.84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4 

兴业银行深

圳科技园支

行 

3380***********178 75,151.05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5 
中信银行深

圳皇岗支行 
8110************402 528.4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6 
招商银行深

圳新安支行 
7559********902 199,977.03 

轮 候 冻

结 

7 

贤丰（惠

州）新能

源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

行深圳西丽

支行 

3899**********835 168.96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8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园

支行 

1087**********396 306.52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9 
中国工商银

行石龙支行 
2010************201 128.78 

冻 结 及

轮 候 冻

结 

   合计 755,117.58  

备注：上表轮候冻结系汇信公司相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分两个案件进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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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汇信公司就相同银行账户信息申请了两次财产保全所致，上表的冻结及轮候冻

结申请人均为汇信公司。 

 

三、本次部分财产被查封、冻结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和解决措施 

1.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合计 755,117.58 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5%，其中属于公司的银行账

户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共计 754,513.3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 0.05%，目前公司仍能够通过其他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结算，未对

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影响。公司被司法查封的土地、房产等资产系被申请财

产保全所致，未被限制正常使用，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亦未造成影响。本次查封、

冻结事项预计对公司融资等方面可能造成一定消极的影响。 

2.对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惠州新能源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共计 604.26 元，对惠州新能源的影

响较小，惠州新能源被查封的土地、房产等资产部分权利受限，存在被司法拍卖

偿还债务的可能。 

3.解决措施 

公司将积极应诉，同时公司已决议对深圳新能源、惠州新能源进行解散清算，

公司将积极推动清算事项，妥善处理相关债权债务的清算，争取尽早解除公司银

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及公司土地、房产等资产被查封事项。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部分财产被查封、冻结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3.1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漆包线业务，目前漆包线业务生产经营活动

正常，被司法查封的土地、房产等资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2）本次公司涉及被冻结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合计 755,117.58 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5%，占公司截至 2020 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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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的 2.53%，占公司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期末货

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余额的 0.22%，目前公司仍能够通过其他银行账户

进行经营结算，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支造成影响，不存在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情形； 

（3）公司目前不存在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向控股

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等情

形。 

综上所述，公司股票不存在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 

2.本次公司部分财产被查封、冻结系公司作为深圳新能源股东之一为惠州新

能源与汇信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所致，公司是否需要承担

担保责任及应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最终以审理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为准，若

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公司会因该诉讼事项而发生较大的损失；基于

谨慎考虑，公司 2020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已考虑了关于该诉讼事项公司可能承担的损失。 

3.公司将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2020）粤 0391 民初 1804 号《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91 民初

1804 号之二《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 

2.（2020）粤 0391 民初 1809 号《民事裁定书》、（2020）粤 0391 民初

1809 号之二《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 

3.（2020）粤 1322 民初 502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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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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